[bookmark: _Toc148436635]推动汕尾市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年）

食品产业是我市传统产业和民生产业，在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做实做强西承东联桥头堡，全力打造东海岸重要支点，以工业化理念推动食品工业企业集聚，进一步促进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主要领导到汕尾调研时的指示要求，聚焦“做实做强西承东联桥头堡，全力打造东海岸重要支点”全新发展定位，以制造业强市建设为统领，聚焦全市食品工业，借鉴深圳国际食品谷发展模式，以规划建设食品谷为发展平台，以重点项目为支撑，加速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工业的转移承接和集聚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高效融合，全面提升汕尾食品工业总体规模，全面提升我市食品工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2、 主要目标
到2026年底，全市规划建设食品谷9个，初步形成空间布局合理、集聚效应凸显和产品种类鲜明的现代化食品工业发展格局。培育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50家以上，其中主营收入超过10亿元的龙头企业1家，超过5亿元的骨干企业3家以上，实现食品工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0亿元以上。稳步提升产业平台承载力，建成标准厂房100万平方米，入驻企业50家。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施技术改造项目15个，数字化转型50家。推动优势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纳入公用品牌建设，获授权使用公用品牌的企业50家以上，建设5家公用品牌旗舰店。
二、主要举措
（一）强化产业载体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根据产业分布相近性、产业功能关联性和产业链条完整性，突出重点、明确方向、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打造全市九大食品谷。推动各县（市、区）向主要农产品和特色食品优势区、重点（特色）乡镇布局建设园区，采取“园中园”和“一谷多点”的园区建设布局，优化食品产业园区空间。按照食品产业需求，落实冷链物流、冷链仓储、水电气热、污水处理等基础性设施建设，加快提升载体能级，引导食品企业入谷生产。率先推动海丰食品谷规划建设工作，在全市开展引领示范。
推动县域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坚持集群培育、品牌赋能、创新提质、生态构建，做好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市、区）遴选入库培育工作，打造汕尾特色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市、区）。其中，海丰县打造以金山科技产业园为载体的海丰食品谷，发展以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及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为主的食品工业；市城区打造以马宫现代渔业产业园为载体的海洋牧场食品谷，发展以海产品精深加工和晨洲蚝加工产业为主的食品工业；陆丰市打造以碣石镇龙龙金甘薯产业园、陆丰市预制菜产业园建设项目为载体的龙龙金甘薯食品谷和创新食品谷，发展以甘薯生态种植，甘薯脱毒种苗以及甘薯精深加工产业为主的食品工业；陆河县打造以县城国道G235东南侧及潮惠高速陆河东出口右侧为中心载体的绿色生态食品谷，发展以青梅为原料的青梅酒、休闲食品等精深加工产业为主的食品工业；红海湾打造以临港产业园、中储粮、供销天润、塔岭粉签产业园为中心载体，发展以粉签和海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为主以及文旅康养+食品融合性的新业态；华侨打造以第二社区为中心载体的岭南精品水果食品谷，发展以红杨桃、菠萝蜜、泰国“黑金刚”莲雾、奎池油柑等特色水果精深加工为主的食品工业；高新区打造以高新区中心园区为载体的高新区食品谷，发展以食品技术工程、功能（保健）食品、水产品精深加工、预制菜产业为主的食品工业。
[bookmark: _Hlk148434875]（二）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改造方向，结合省级“技改十条”、市级技改奖补等政策，加大食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开展产品换代、生产换线、绿色制造等技术升级改造。对于符合条件的省级技术改造项目和对于符合条件的市级技术改造项目，依据《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汕府〔2023〕8 号）文件相关要求给予奖励。
引导甘薯、青梅、油柑、晨洲蚝、虎噉金针菜等汕尾特色农副产品通过精深加工和科技研发，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食品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与水平，积极争取技术发明奖，科技创新奖、科技成果推广奖等奖项，争取广东省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等奖项，依据《汕尾市促进科技创新强市建设若干措施》（汕府办函〔2023〕204号）文件相关要求给予奖励。支持食品企业与科研机构、药品企业开展合作，探索开发推广药食同源品种。鼓励企业针对中高端消费需求，生产科技含量高、文化内涵丰富、汕尾地方元素突出的新型特色食品饮料。挖掘新兴食品饮料和预制菜领域潜力，发展即食食品、定制食品、特殊膳食食品。
推动建设和完善汕尾创新岛（深圳）、汕尾市科技成果交易服务超市、新型研发机构，引导和鼓励规模以上食品企业建立企业内部科研创新机构，推动企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争取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认证）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高新技术产品，依据《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汕府〔2023〕8 号）文件相关要求给予奖励。依托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专业技能，建设开放资源共享技术平台和信息网络体系，实现共性技术和信息资源高效利用，为食品企业技术研发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三）强化品牌建设，擦亮“汕尾食品”金字招牌。实施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三位一体”的品牌战略，创建汕尾本地区域品牌，构建汕尾农产品“一码一证”品控溯源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溯源体系建设，对标“湾区标准”，深圳“圳品”等先进标准，提升公用品牌信誉和产品竞争力。支持汕尾九大食品谷配套建设农产品及食品（预）快检通道，提供委托检验、出厂检验人员培训、检验设备校准检定等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服务，简化检测流程，提高检测效率。将甘薯、晨洲蚝、红杨桃、莲花山茶、汕尾鱼丸、陆河青梅、红灯笼荔枝、油柑、公平牛肉脯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纳入公用品牌建设。支持企业建设自主品牌，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地理标志品牌培育与运用推广，提高汕尾本地知名商标使用率。实施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培育项目，助力打造“莲花山茶”“海丰油占米”特色品牌，支持县区开展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培育工作，引导镇村从本地特色产业中挖掘地理标志潜力。优化产品工业设计，以“甘薯”“粉签”“汕尾马鲛鱼丸”等特色食品加工为突破口，推进产品包装设计，突出汕尾本土特色，增强产品认知度和美誉度。
（四）推动新消费模式融合，凸显“食品谷+电商”新优势。通过各县（市、区）、管委会食品谷综合展厅电商平台的运营，提升汕尾食品谷农副产品和汕尾本地特色食品品牌影响力，增强消费者对食品谷以及汕尾食品的认知度和信任度，拓展全市食品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充分利用新媒体、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加强汕尾特色食品的宣传推广。与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企业合作，积极对接和引进国内外电商平台，在1688、抖音、eBay、TikTok、快手、天猫、淘宝、京东等增加汕尾特色农副产品和特色食品的销售专栏和销售渠道，在“i汕尾爱生活”等平台上开设公用品牌产品销售专栏，所有公用品牌产品上线销售，鼓励引导食品企业争取获批国家级和省级跨境电商示范企业，对新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示范企业的和对新获批省级跨境电商示范企业的，依据《关于印发〈汕尾市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汕商务字〔2022〕23号）文件的相关要求给予奖励。支持电商协会举办直播带货活动。率先在沃尔玛、信利等商场设立公用品牌产品销售专区专柜，并逐步向其他大型商场超市推广，加强与阿里巴巴合作，推动汕尾特色农副产品和特色食品上架销售。结合深圳市—汕尾市对口帮扶协作工作，推动建设公用品牌深圳旗舰店，每年举办公用品牌发布会和专场推介会，扩大品牌影响力。支持全市食品企业抱团参加广交会、中博会、农业食品博览会等国内大型综合专业展会。
[bookmark: _GoBack]（五）推动文旅融合新业态，促进产业联动发展。以汕尾特色食品为依托，以汕尾食品谷为主阵地，积极打造食品谷特色旅游线路，搭建“特色产业+旅游经济”的发展路径，形成食品工业园等一批旅游景点，加快拓展“工业+旅游”新业态。借助旅博会、文博会等大型文旅活动平台，组织具备汕尾特色的优质食品展商参展，丰富展会氛围，全方位推介汕尾美食和农副产品，为汕尾食品企业搭建合作平台。组织特色体验活动，如烹饪课、品酒会、农产品采摘等互动性强的活动，策划与食品相关的节庆活动，如美食节、葡萄酒节、传统农事节等，让游客亲身体验食品谷的文化和产品。谋划建设汕尾手信馆，将特色食品纳入汕尾旅游手信，打造知名度高、地方特色浓、群众认可度广的老字号食品品牌，构建地方特色美食旅游产业链。与旅行社、酒店、餐饮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产品，提供优惠套餐。联合粤港澳大湾区旅行社和旅游协会，组织以“汕尾美食行”和“汕尾文化之旅”为主题的文旅活动，引导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团定点到各县（市、区）食品谷参观游玩，做大做强汕尾食品名气。
（六）强化招引力度，提升食品产业发展后劲。把握毗邻深圳国际食品谷的区位优势和珠三角产业有序转移机遇，融入大湾区建设，紧抓深圳对口帮扶契机，统筹全市九大食品谷产业集聚的优势资源，全力承接国内外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和深圳市转移的优质食品产业项目。主动对接、服务融入“双区”建设，探索产业项目导入、园区开发建设、联合招商引资、利益共享机制深度合作，推动形成跨区域产业共建、产业共强、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围绕全市九大食品谷的规划建设，立足各县（市、区）食品产业发展特点，科学精准编制产业招商图谱、产业地图，制定完善食品产业重点招商目录，建立稳链、补链、延链、强链项目库。利用资源，聚焦各重点细分领域和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把企业家的生意圈、朋友圈、校友情、家乡情转化为招商信息网，落实专项招商。锚定大湾区食品工业企业招商目标，引进优质的、综合性强的食品工业企业入驻汕尾食品谷，为食品谷集聚发展提供核心动力。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汕尾食品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高效运转，切实把推动汕尾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和汕尾食品谷规划建设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每季度举行一次工作会议，研究推进全市食品谷规划建设进程以及我市食品产业经济发展等重大事宜。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明确职能职责，强化检查督导，形成市、县合力推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各部门要真抓实干，主动担当，认真听取企业诉求，研究提出解决措施，落实工作部门和具体责任人，明确完成时限，形成工作闭环。各地各部门主要领导要发挥统筹作用，细化工作方案，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全力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
（三）加强要素保障。各部门要相应出台土地、财政、人才等配套政策措施，在政策、资金、空间资源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全面推进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





























附件

《推动汕尾市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年）》任务分工方案

	序号
	重点工作
	具体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任务
年度

	1
	一、强化产业载体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谋划建设食品谷，制定印发食品谷规划及配套工作方案。市城区、海丰县、陆河县、华侨管委会、高新区各规划建设食品谷1个；陆丰市、红海湾管委会各规划建设食品谷2个。其中，海丰县以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以及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为规划建设方向；市城区以海产品精深加工和晨洲蚝加工产业为规划建设方向；陆丰市以甘薯生态种植，甘薯脱毒种苗以及甘薯精深加工产业为规划建设方向；陆河县以青梅为原料的青梅酒、休闲食品等精深加工产业为规划建设方向；红海湾以粉签和海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为主以及文旅康养+食品融合性的新业态为规划建设方向；华侨以红杨桃、菠萝蜜、泰国“黑金刚”莲雾、奎池油柑等特色水果精深加工为规划建设方向；高新区以食品技术工程、功能（保健）食品、水产品精深加工、预制菜产业为主规划建设方向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局、市自然资源局
	2024年

	2
	
	海丰县先行规划建设海丰食品谷，配套建设打造集“运营团队、检验检测中心、科研中心、电商团队、直播平台”为一体的食品谷综合展厅。推动食品谷绿化工程进度达100%
	海丰县人民政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住建局
	2024年

	3
	
	海丰县制定印发海丰食品谷开园（揭牌）活动方案，并于10月1日举办开园（揭牌）系列活动
	海丰县人民政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体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科技局、市供销社
	2024年

	4
	
	指导各县（市、区）开展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市、区）遴选入库培育工作，培育1个试点县（市、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5
	
	到2025年底，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辖区食品谷冷链物流、冷链仓储、水电气热、污水处理等基础性设施建设进度达70%以上，食品谷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发展改革局、市供销社、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5年

	6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除海丰外）建设辖区食品谷配套综合展厅，确定运营团队入驻运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7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除海丰外）建设辖区食品谷绿化工程进度达100%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

	8
	
	推动5个冷链物流项目组网运营，建成总库容7.5万吨的供销社公共型冷链物流网络
	市供销社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9
	
	到2026年底，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辖区食品谷冷链物流、冷链仓储、水电气热、污水处理等基础性设施，建设建设进度达100%，正式投入使用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发展改革局、市供销社、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

	10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辖区食品谷配套综合展厅运营有序，检验检测中心、科研中心、电商团队、直播平台等部门取得实质成效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
	2026年

	11
	二、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摸底梳理一批有条件开展技术改造的食品企业，形成食品企业技术改造“白名单”。实现食品企业技改项目备案3个以上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12
	
	围绕“技术发明、科技创新、专利发明、高新技术产品”等方面，摸底梳理一批有研发和创新条件的食品企业，制定工作推进计划
	市科技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13
	
	围绕“汕尾创新岛”合作模式，开展全市食品企业宣贯活动，每年举办不少于1场宣贯活动
	市科技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14
	
	联合企业与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创建食品研究课题1个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教育局
	2024年

	15
	
	举办相关业务培训会、交流会，按照制定的培育计划，围绕“技术改造”开展政策宣贯活动和业务指引。组织各地开展食品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入库，跟进项目建设进度。实现食品企业技改项目备案6个以上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16
	
	举办相关业务培训会、交流会，按照制定的培育计划，围绕“技术发明、科技创新、专利发明、高新技术产品”等方面，开展政策宣贯活动和业务指引，培育适申报企业2家
	市科技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17
	
	2025年底，全市食品企业通过汕尾创新岛，实现设计成果转化落地汕尾10个
	市科技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18
	
	推动相关奖补资金落地落实
	各行业主管部门
	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19
	
	实现食品企业技改项目备案6个以上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20
	
	推进“技术发明、科技创新、专利发明、高新技术产品”申报工作，培育适申报企业2家并形成食品企业科研项目申报清单
	市科技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21
	
	2026年底，全市食品企业通过汕尾创新岛，实现设计成果转化落地汕尾10个
	市科技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22
	
	推动相关奖补资金落地落实
	各行业主管部门
	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23
	三、强化品牌建设，擦亮“汕尾食品”金字招牌
	建立汕尾市公用品牌字号商标授权使用管理办法和建设潜在地理标志资源基础数据库
	市市场监管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24
	
	开展食品谷设置农产品及食品（预）快检通道或者检验检测中心。支持海丰食品谷率先建设检验检测中心
	市市场监管局
	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25
	
	引导食品企业建设内部工业设计室，加快提升工业设计创新水平，实现食品企业建设内部工业设计室1个。加快谋划建设汕尾食品产业工业设计创新中心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科技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26
	
	到2024年底，实现全市公用品牌食品产品达5个以上，其中，各县（市、区）1个以上，红海湾管委会、华侨管委会1个以上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市场监管局
	2024年

	27
	
	围绕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打造区域性品牌，并以此为主题，每年举办不少于1次的宣贯活动
	市市场监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28
	
	宣传公共品牌建设工作，发动农产品和加工食品企业参与申报
	市市场监管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29
	
	展食品谷农产品及食品（预）快检通道或者检验检测中心建设并正式运作使用
	市市场监管局
	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30
	
	导食品企业建设内部工业设计室，加快提升工业设计创新水平，实现食品企业建设内部工业设计室3个及以上。推动汕尾食品产业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科技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31
	
	到2025年底，实现全市公用品牌食品产品达20个以上，各县（市、区）5个以上，红海湾管委会、华侨管委会1个以上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

	32
	
	举办农副产品和特色食品品牌推介活动1场以上
	市市场监管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33
	
	引导食品企业建设内部工业设计室，加快提升工业设计创新水平，实现食品企业建设内部工业设计室5个及以上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34
	
	到2026年底，实现全市公用品牌食品产品达50个以上，各县（市、区）15个以上，红海湾管委会、华侨管委会2个以上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市场监管局
	2026年

	35
	
	举办特色食品品牌推介活动2场以上
	市市场监管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36
	四、推动新消费模式融合，凸显“食品谷+电商”新优势
	开展食品谷电商平台建设及运营。支持海丰食品谷率先建设电商平台
	市商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37
	
	梳理一批国内大型综合专业展会，形成工作清单，谋划组织一批食品企业参加
	市商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38
	
	组织开展并支持各县（市、区）开展跨境电商、新模式新业态培训服务2次以上
	市商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39
	
	举办农副产品及特色食品公用品牌发布会和专场推介会，选址在九大食品谷举办，不少于1次
	市市场监管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40
	
	举办食品谷直播带货活动1场以上
	市商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41
	
	开展新模式新业态案例征集，开展案例宣传推广。梳理引导一批食品企业争取跨境电商相关政策奖补
	市商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42
	
	举办汕尾农副产品及特色食品公用品牌发布会和专场推介会，选址在九大食品谷举办，不少于1次
	市市场监管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43
	
	落实建设汕尾农副产品及特色食品公用品牌深圳旗舰店1个以上
	市市场监管局
	市商务局、市供销社、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尾指挥部
	2025年

	44
	
	举办食品谷直播带货活动3场以上
	市商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45
	
	支持全市食品企业自主建立电商平台，与国内知名电商开展战略合作，拓展线上营销渠道，并取得一定成效。实现食品企业自主建立独立站3个
	市商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46
	
	举办汕尾农副产品及特色食品公用品牌发布会和专场推介会，选址在九大食品谷举办，不少于1次
	市市场监管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47
	
	举办食品谷直播带货活动9场以上
	市商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48
	
	推动相关奖补资金落地落实
	各行业主管部门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商务局
	2026年

	49
	五、推动文旅融合新业态，促进产业联动发展
	围绕海丰食品谷，指导海丰县打造环食品谷文旅精品线路
	市文广旅体局
	海丰县人民政府
	2024年

	50
	
	梳理一批国内大型文旅活动，形成工作清单，谋划组织一批食品企业参加
	市文广旅体局
	市商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51
	
	以汕尾农副产品和特色食品为主题，组织开展“美食节”等节庆活动1场以上
	市文广旅体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52
	
	围绕汕尾九大食品谷规划建设布局，谋划建设汕尾手信馆
	市文广旅体局
	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53
	
	海丰县与食品谷周边旅行社、酒店、餐饮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形成工作清单
	海丰县人民政府
	市文广旅体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
	2024年

	54
	
	制定以10月旅游黄金周为时间节点的“汕尾美食行”和“汕尾文化之旅”主题文旅活动1个以上、旅游线路1条以上
	市文广旅体局
	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尾指挥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4年

	55
	
	帮助协调相关县（市、区）政府和市直相关单位前往深圳食品谷开展学习调研1次
	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尾指挥部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供销社、市文广旅体局、市市场监管局
	2024年

	56
	
	以汕尾农副产品和特色食品为主题，组织开展“美食节”等节庆活动3场以上
	市文广旅体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5年

	57
	
	建成汕尾手信馆3个以上
	市文广旅体局
	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58
	
	制定“汕尾美食行”和“汕尾文化之旅”为主题的文旅活动3个以上、旅游线路3条以上
	市文广旅体局
	市商务局、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尾指挥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59
	
	以汕尾农副产品和特色食品为主题，组织开展“美食节”等节庆活动4场以上
	市文广旅体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

	60
	
	建成汕尾手信馆6个以上
	市文广旅体局
	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61
	
	围绕全市九大食品谷，制定“食品谷+文旅”精品旅游线路3条
	市文广旅体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62
	六、强化招引力度，提升食品产业发展后劲
	围绕全市九大食品谷的规划建设,编制产业招商图谱,完善食品产业重点招商目录
	市投资促进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63
	
	明确食品产业招商目标，并制定工作计划开展招商工作计划，实现食品企业重点招商12个
	市投资促进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5年

	64
	
	实现大湾区食品工业企业招商目标5个
	市投资促进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5年

	65
	
	做好食品产业项目落地服务，动态掌握行业发展情况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投资促进局
	2026年

	66
	
	实现食品企业重点招商12个
	市投资促进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026年

	67
	
	实现大湾区食品工业企业招商目标10个
	市投资促进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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